     生化与细胞所东安路公寓（宿舍）管理规定
安全管理
    一、严禁违章用电。禁止在公寓（宿舍）寝室存放、使用热得快、电热杯、电热锅、电炉、取暖器、电热毯等电器。禁止在寝室安装使用冰箱等电器。禁止私自拆、接电源或拆修配电设施。学生自用的学习生活电器（充电器、台灯、录音机等）应使用合格产品，不准使用“三无”电器。人离开寝室或就寝时应关闭充电器等一切用电设备。
二、确保防火安全。严禁损毁消防设施，严禁在公寓（宿舍）内存放、使用灶具（含酒精炉等）；严禁将易燃易爆、有毒物品带入公寓（宿舍）；严禁在公寓（宿舍）内焚烧废纸和杂物；严禁在寝室内点蜡烛。
三、养成离室锁门的习惯，妥善保管存折、电脑、手机等重要物品。
四、不准在公寓（宿舍）、学生寝室以推销、代销、中介服务等方式从事任何商务活动，警惕各种上门诈骗活动；不准将淫秽、非法书刊、音像等物品带进寝室。
五、严禁翻爬围墙、寝室门窗或擅自撬锁、撬门、撬窗，不准私自卸下门窗或家具配件。
六、注意住宿生活安全。住上铺同学注意爬栏杆、电扇安全，防止睡眠时从上铺滚下或电扇伤人；发现使用的设施需要维修或有安全隐患应及时报告物业管理部门。注意打开水或洗浴用热水安全。
公共环境秩序管理
一、宿舍集体生活应当自觉养成并维护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，语言、行为方式、衣着应当得体，相互间尊重各自的生活习惯，和睦相处。
二、公寓（宿舍）严禁赌博、酗酒、打架、起哄、喊叫、闹事、摔酒、摔热水瓶、敲打脸盆、焚烧衣被物品等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。
四、不准在公寓（宿舍）内外墙面、门窗、家具等设施上涂画、踏脚印、打球印、订钉子、拉绳子。
五、寝室内应保持整洁、卫生。每周进行一次大扫除。公寓（宿舍）实行垃圾袋装化，任何人不得将垃圾扔在楼内地面。寝室垃圾应及时放置在垃圾袋内，学生自行将袋装垃圾带到指定收集地点。
六、禁止往走廊等公共场所或从窗口向外吐痰、浇水、扔垃圾物等。
出现下列任何行为之一者，公寓管理方有权单方面要求违反者立即搬出公寓。
1、 私自转让或出租床位给非本所注册研究生的其他人员居住。

     二、私自留宿非所注册研究生的其他人员。

     三、违反规定在寝室中混住异性人员。

     四、私自变动和影响公寓的消防与安全设备（造成事故的由公安和消防部门处理）。

     五、不按规定使用电器或其他用具造成消防事故（如有治安和刑事责任的由公安机关处理）。

     六、对公寓服务人员或其他入住人员使用严重暴力行为（如有治安和刑事责任的由公安机关处理）。

     七、违反公寓规定，受到公寓管理方面三次书面整改通知的住宿成员。

对以上内容已经认真阅读并保证遵守相关规定的入住人员，请签字确认。

签字：
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